
大葉大學衍生新創事業管理辦法 

第 137次行政會議(110.1.7)審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研發成果於產業之應用，促進研發成果商品化與技術轉移之目的。鼓勵本

校教職員工生於本校任職或就學期間，利用本校資源產生之研發應用、檢測技術或教學諮

詢等成果，發展衍生新創事業，以落實產業應用並提升本校教學及研究發展能量，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衍生新創事業，係指本校教職員工生運用本校研發成果以技術、專利或勞

務作價入股（不含學校資金投入）所設立之新創事業。 

第三條     本辦法之衍生新創事業於提案申請時，應為尚未於經濟部商業司登記之營利事業。其

後依公司法設立之公司，本校取得之股權不得超過該公司總股權之百分之五十。 

本校衍生新創事業包括下列二種模式: 

一、提供商品化技術或專業技術研發合作之衍生新創事業。 

二、以本校研發成果或專利作價之衍生新創事業。 

第四條    本辦法適用之教職員工生如下: 

一、專任教師。 

二、專任有給職之職員、助教、技術人員、約聘人員、計畫聘用人員、技工及工友。 

三、學生(含在職專班) 。 

本校教職員工生已離校者，在校期間運用本校資源產生之研發成果，亦適用本辦法。 

前項以外之人員，有足以認定使用本校資源者，亦適用本辦法。 

第五條    本辦法所稱本校資源如下: 

一、軟體包含：網路資源或人力。 

二、硬體包含：場地、設備或材料。 

三、研究發展成果包含:技術、智慧財產權或專利。 

四、依產學研相關合作計畫規定，屬於本校之有形資產或無形權利。 

五、其他依商業慣例、相關法令規定或實務上足以認定為本校資源者。 

第六條      衍生新創事業之技術作價及回饋方式依雙方合約書明定之，並經發展衍生新創事業審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審議。 

第七條      衍生新創事業申請及審查流程如下： 

一、衍生新創事業申請人提具相關申請文件。 

二、由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組進行書面資料初審。 

三、初審通過後由本會進行複審，申請人應列席簡報說明。 

四、複審通過之申請人應於公司辦理登記前與本校簽訂衍生新創事業合約書。 

五、複審未通過之申請人得於收到通知日起一個月內向本會提出申覆。 

六、申覆未通過之申請人於收到通知日起半年內不得提出申請。 

第八條      衍生新創事業案申請應備文件如下： 

一、申請表。 

二、商業計畫書應包含團隊組織、經營策略、風險控管、內部控制、財務機制(含回饋

承諾書、回饋方式及財務經營評估表)、發展評估及可能發生之利益衝突情事揭露



等。 

三、有助於學校運作之說明與增進教學或研究成效之預期效益。 

四、與合作單位之合作協議書或產學合約書（如無則免附）。 

五、進駐本校育成中心申請表(視個案需求)。 

第九條      衍生新創事業申請案審查要項如下： 

一、申請資格。 

二、衍生新創事業商業計畫書之市場、商品化及技術可行性評估及策略性分析之審核： 

(一)可行性評估包含：市場分析、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技術主導性及發展性、

商品化之可行性及時程等。 

(二)策略性分析包含：營運模式與策略、市場競爭與分析、產品行銷與推廣策略

及整體投資獲利和效益等。 

三、校內資源使用需求、用途及適切性，與本校教師教學或研究實務應用及學生學習

之關聯性。 

四、使用本校研發成果之權利金及回饋本校之股權比例或現金之機制與效益評估。 

五、公司未來三年之財務與成長評估。 

第十條      衍生新創事業得依大葉大學衍生新創事業團隊進駐辦理公司登記審查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經教育部核定後，始得以本校核定之場域申請公司登記。前項申請之衍生新創事

業應符合下列要件之一： 

一、運用本校過去累積之研究及技術成果，移轉做為產品開發之應用。 

二、協助本校研發成果商品化及技術移轉，經由產學合作提升研究能量。 

三、著重師生投入教學或研究成果之實務能力培養，包括專題研究、論文、創意、創新

發明及創業競賽等。 

四、有效鏈結本校與產業界之互動，增加學校實務教學資源或實習訓練之機會。 

申請衍生新創事業經教育部審查未獲核定，相關費用應由該衍生新創事業自行負擔。 

衍生新創事業應自行辦理公司登記行政作業並負擔相關行政規費或作業成本，本校配

合提供必要之申請文件。 

第十一條      通過申請之衍生新創事業，本校提供以下優惠條件及行政/商務支援服務： 

一、協助進駐本校創新育成中心，進駐辦法依本要點及大葉大學創新育 成中心培育

進駐費用標準實施細則辦理。 

二、協助營運/創業輔導、申請政府貸款及專業諮詢等。 

三、教師參與衍生新創事業之績效得視為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之成果。 

       前項之優惠及支援服務遇有可歸責衍生新創事業團隊之改善事由，且衍生新創事業

團隊未於通知期限內進行改善者，本校得於改善期限屆滿之次日起，以書面通知停止優惠

及支援服務。 

進駐創新育成中心之衍生新創事業，應依本要點辦理考評或遷離等相關事項。 

衍生新創事業如未依規定繳交權利金及回饋本校之股權比例或現金，本校可追討該衍

生新創事業於進駐期間所利用本校資源之相關費用。 

第十二條     本校教師有參與或長駐衍生新創事業之情形，應分別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可申請每週減授鐘點至多三小時，衍生新創事業應依合約提撥學術回饋金予本

校及本校技術或專利發明人。 

二、本校教師借調至衍生新創事業擔任職務者以一年為限，至多延長二次，並應依

本校教師借調辦法提出申請。 

第十三條     本校教師得於本辦法所稱衍生新創事業代表本校擔任董事、監察人、經理或其他職



務。本校持有股份之衍生新創事業得依本校持股比例，指派人員擔任該衍生新創事業之

董事或監察人，並定期向本會報告該公司的營運狀況。本校指派之董事或監察人依身份

支領薪資之方式如下: 

一、已領有權利金或回饋金者，除實支出席費及交通費外，不得支領薪資。 

二、未領有權利金或回饋金者，除實支交通費外，薪資依該衍生新創事業董監事

酬勞辦法支薪。 

董事或監察人之人選由本會審議後，呈請校長同意之。 

第十四條     衍生新創事業需使用本校或所屬單位之名稱及標章等從事商業行為時，須經本會

核准並應明訂授權方式、使用方法及範圍，並提供此項授權所衍生經濟利益之回饋。 

本校不得擔保任何衍生新創事業商品化之成果或產品之責任。 

第十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